
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1 1 4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高 三 「 自 主 精 進 學 習 」 實 施 要 點 
一、 實施目的： 

為協助高三學生參加大學分科自主精進衝刺準備。 

二、 實施日期： 

自 115年 5月 11日(一)起至 6月 1 日(一)止，共計 16天(不含假日)。 

三、 實施及管理方式： 

實施地點區分 K 館學習或在家學習 2 方案，凡經申請後即無法更改，請視需求申請；申

請完成後將由生輔組統一完成線上請假紀錄，申請人無需再進行線上請假。管理方式分

述如下： 

(一) K館學習： 

1. 傳達室放置核准人員名冊乙份，返校同學至傳達室出示學生證完成登記後即可入

校；離校時亦同。 

2. 服裝、作息及學生輔導管教方式均與平日到校規定相同，若有違規仍依相關規定辦

理（如不得至 K 館外讀書、進校門須依規定穿著、不得穿拖鞋等）。 

3. K館使用依相關規定辦理(如維持環境整潔、垃圾自行處理等)。 

(二) 在家學習： 

由學生及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進行管理。 

四、 申請注意事項： 

(一) 本要點係採「事假」方式辦理，申請者請自行檢視及承擔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評量

辦法」第 25條第 1 項略以「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

習節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。」之情況。 

(二) 若對前項說明有疑問，請洽教務處註冊組(分機：103)。 

(三) 申請核准後如需銷假，則填銷假單辦理。 

五、 申請方式： 

(一) 學生及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妥同意書(如附件)，並與導師確認無誤後，至

115年 5 月 6日 1300 時止送交生活輔導組辦理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(二) 因 K館座位有限，將採 Google表單進行登記(見右方 QR cord)，凡

有意願申請 K館學習方案者，自即日起開放登記至 115年 5月 6日

1300時止，額滿即止(150 員)。 

(三) K館座位將依表單申請順序排序。 

六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申請本要點之學生，請於 115年 5月 8日（五）離校前將個人書籍及物品清空，若

後續進行教室打掃時遭清除，不得有異議。 

(二) 115年 6 月 2日（二）為畢業典禮，屬重大集會，請務必參加，無故未到者依相關

規定辦理。 

(三) 請申請人自行掌握學校或班級重要宣布事項，行政端將不另行通知。 

(四) 若申請人有搭乘專車，因屬自願請假，故無法辦理退費。 

(五) 請注意自身安全，以在家或其他校外自習場所為主，勿逗留於不良場所，如有狀況

立即與學校校安中心聯絡(06-2142790)。 

七、 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公告。 

~~以上事項，請副班長協助宣導~~ 



國 立 臺 南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1 1 4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

高 三 「 自 主 精 進 學 習 」 同 意 書 

基本資料 
班級  座號  

姓名  學號  

同意內容 
對於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三「自主精進學習」實施要點，

均已瞭解並願意配合學校實施。 

簽章 

申請人 
法定代理人或 

實際照顧者 
導師 

   

核示 

輔導學創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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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三 「 自 主 精 進 學 習 」 銷 假 單 

基本資料 
班級  座號  

姓名  學號  

申請日期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同意內容 
自申請日起，核銷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三「自主精進學

習」剩餘請假。 

簽章 

申請人 
法定代理人或 

實際照顧者 
導師 

   

 


